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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

沪统字〔2023〕29 号

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开展

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统计局：

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

批示精神和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

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《防范和惩治统

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

能作用的意见》等重要文件精神，根据国家统计局《统计源头数

据质量核查办法（试行）》和上海市统计造假专项治理工作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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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核查工作。具体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对象

1.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调查员、辅助调查员和调查对象。

2.填报劳动工资的一套表单位和非一套表单位。

二、核查内容

1.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：村级样本核实、住房单元核实、

换户操作的规范性、调查户与抽中户是否一致、入户登记质量、

现场询问是否到位、数据验收质量等。市局和各区局每个环节核

查数分别不少于总户数的 1%和 5%（不含国家反馈的凭证核查住

户）。

2.劳动工资报表：填报单位基本情况、填报数据质量等。市

局和各区局每月核查数分别不少于 10 家（不含国家反馈的凭证核

查单位）。

三、核查方式

1.区局组织自查自纠

区局要制定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自查自纠方案，对自查自纠

工作进行统一安排，明确目标、措施、范围和时限，全面摸清数

据质量情况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。

2.市局和区局配合国家开展核查

市局和区局要对国家反馈的凭证核查住户或单位清单，组织

被核查住户或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核查所需材料，确保被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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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户或单位平台数据与核查材料支撑的数据一致，对于错误的平

台数据，要及时更正。

3.市局组织核查

市局将在完成国家核查任务的基础上，根据各区数据质量情

况，采取随机或重点抽查方式，及时组织开展平台核查、现场核

查或线上核查，对核查发现的源头数据差错，督促相关人员或单

位及时更正。

四、其他

各区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

话指示批示精神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底线思维，规范工作流程，

提升核查能力，高质量完成人口和就业数据质量核查各项工作，

并于每月 5日前报送上月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核查工作表，工作

表以国家局最新更新为准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统计局

2023 年 4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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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4 日印发


